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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一個人都渴望和美接觸、被美感動。在臺灣，超過十萬位的心智障礙者2 也一樣，

經過美術櫥窗時，他們會在畫作前面停下腳步，會因配色光影而駐足微笑，會想親手

創作。

他們值得、也希望能走進博物館、美術館，親身感受藝術的力量。然而，當展覽

文字太抽象、環境太複雜、導覽太快速、工作人員不知如何互動時，這份「感動」常

常在入口處就被阻擋。

關鍵字： 文化平權、心智障礙者文化近用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博物館
共融策略

當「想要參與」被忽略──奈良美智3 特展的提醒

近期的奈良美智巡迴展吸引無數觀眾前往，畫作裡中展現出一種倔強、孤單又有

溫柔的情感，觸動了許多人。其中，《跟著潮濕朦朧的一天去金瓜石》奈良美智特展

在金水基地，展場依山傍海、風景宜人，氛圍與畫展主題相互呼應。然而，展覽官網

臉書却指出：「因場地條件與行政作業流程，未能即時提供無障礙資訊，深感抱歉」

等文句，引起廣大關注。辦理單位表示會採接駁與輔具預約等協助，並將此經驗納入

未來活動檢討，致力於更全面思考多元族群的需求，以實踐文化平權。

對此不足，雖有後續措施予以亡羊補牢，然而余秀芷、郭惠瑜（2025）4 投書表示

缺乏無障礙設施之展覽場地，在場地選擇上忽視文化平權，讓障礙者的文化參與成為

難以跨越的門檻。此事也在社群平台上引發不少針對文化平權的關注與討論。

除了此一對於行動不便者與輪椅使用者的不便、明白可見的阻礙之外，當社會高

度讚頌藝術家的靈魂時，是否該停下來思考：當心智障礙者在這個展覽的門外，是否

也有機會被邀請進來呢？他們可能非常喜歡奈良美智筆下的角色，即使多數心智障礙

者的行動是順暢的，卻因為說明難懂、缺乏輔助導覽，而無法安心參觀。這不是個人

能力的問題，而是展覽設計中缺少了「理解與平等參與」的視角。如果藝術是對人心

的邀請，那麼，心智障礙者的「想要」也該被聽見。

在關注心智障礙者的「想要」的同時，瞭解他們實際的需求。對於心智障礙者而

言，進入展覽的阻礙往往是「看不見的」，而可能讓參觀經驗變得焦慮或挫折。這些

阻礙或需求，例如：

• 展場文字艱深、導覽語速太快；
• 燈光與聲音刺激過強；
• 動線複雜、人潮壓力大；
• 工作人員缺乏與障礙者互動的訓練。

法制層面的基礎：文化與藝術是權利，不是慈善

身心障礙支持的理念，已經自關注個人問題的救濟、慈善觀點，進展到追求平等

生活與社會融合的權利觀點（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1）。2008年聯合國通過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簡稱
CRPD），我國則於2014年12月3日三讀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成為國
內法化。其中CRPD第30條明定「保障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闡明每
一位身心障礙者皆有文化參與的基本人權，其範圍包括博物館、美術館、電影院、表

演場館等場域，都要提供無障礙硬體環境及創作發表機會，創造身心障礙者之文化權。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條與第10條，規定政府與文化機構應確保身心障礙
者能平等參與文化與藝術活動；《文化基本法》第4條明定：國家應推動文化平權，促
進人民文化近用的機會。這些條文說明，文化參與不是「附屬服務」或「社會關懷」，

而是一項基本人權。

上述法規的要求，對於身心障礙者人權保障，展現出下列意義：

1.	 現任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財團法人第一社福基金會研究主任。

2.	 �心智障礙者（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指因先天或後天因素，導致其智力功能（intellectual 

functioning）與適應行為（adaptive behaviors）顯著低於一般發展水準，並影響其在日常生活、社會互動、學習

與獨立性等領域的能力表現。

3.	 �奈良美智（1959 －）為日本重要當代藝術家，出生於青森縣弘前市，現居栃木縣那須鹽原市。自1984 年起，

他已舉辦近 40 場個展，作品曾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等國際機構展出。他以「大頭女孩」

系列最廣為人知，其童稚卻帶著反叛氣息的表情，能喚起成人內在情緒，在可愛外貌中融合黑色幽默與個人成長

記憶，形成獨特且具辨識度的藝術語彙。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A5%88%E8%89%AF%E7%BE%8E%E

6%99%BA

4.	 �余秀芷、郭惠瑜（2025）。奈良美智特展裡失落的文化平權：身心障礙者總在「敬請見諒」中被妥協。天下雜

誌評論。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10/article/16364

藝術不設限：
從奈良美智特展看心智障礙者的文化平權

林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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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近用：這是文化平權的具體體現，身心障礙者是全民的一份子，同樣應

該不受年齡、性別、身心狀況等限制，平等地接近與使用國家提供的文化藝術資源。 

二、硬體無障礙：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劇院等公共文化場所與設施，必須

設置無障礙設施。 

三、資訊無障礙：真正的文化平權，必須超越硬體無障礙，走向「認知友善

（cognitive accessibility）」，讓資訊易懂、流程清楚、環境友善，讓不同能力者都能
自在地參與。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2021）表示這正是符應身心障礙者需求，包括：

一、看見「人」的本質與權利而非看見損傷：隨著生命的發展，每一個人都有面臨

不同損傷的可能，社會應該看到的是身心障礙者是否因為損傷情形，而導致權利受損。

二、看見可及性，而非看見障礙：身心損傷並不一定會造成障礙，如同每一個人

都有不同的需求並且獲得支持，才能完全參與社會活動，因此，沒有人的需求是特別

的 ，透過換位思考，同理他人的不容易，而不是同情，重要的是人人所處的社會環境
要符合每一個人的需求。

三、看見身為「人」的獨特性，而非過度用障別框架一個人：社會應肯認身心障

礙者為社會中的一份子，並理解不同的成長環境、家庭背景及文化脈絡滋養了每一位

身心障礙者的獨特性，即使相同的障礙類別，仍應注重個別化的差異與需求。對心智

障礙者而言，具體規劃文化平權的措施時，尤其需要考量此差異與需求。

四、平衡呈現身心障礙者的成就，避免過度刻劃為超人：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課

題需要面對，身心障礙者也是一樣，並沒有比其他人更具超能力，因此過於關注身心

損傷如何克服障礙、過度描繪如何成為勵志對象，可能會投射錯誤的期待於身心障礙

者身上。社會應關注如何打造可及性、無障礙的環境，並瞭解身心障礙者和你我一樣，

都有自己的長處與價值。

美術館與博物館的責任：從空間到內容的包容設計

「智障者家長總會」（2024）5 指出日本文化廳、文部省及厚生勞動省訂有相關

的文化平權立法，包括文化藝術基本法、身心障礙者福祉法及自立支援法，提出促進

身心障礙者文化藝術活動計畫政策，關注身心障礙者參與文化藝術的權利；並且投入

預算支持像「NOMA美術館」6，NOMA美術館以無界限的精神，推動身心障礙藝術
發展的相關事務，包括：創造機會、人才育成、政策推動、國際交流、權益維護等。

NOMA美術館認為，藝術就是藝術，不需要區分藝術家的身分特質，透過常態推廣，
讓社會大眾感知道藝術價值不會因身分不同而有所差別，這點也是值得台灣效法學習

之處。

障礙者的生活不單單只是社會福祉而已，跟障礙者有關的生活議題及困難的排除，

應以全人的視角看待。因此依據文化平權法規與賦權觀點，具體實踐面，除了主管部

門應負責規劃、訂定及宣導全國性的「無障礙文化參與政策」。過程中納入心智障礙

者的參與經驗於展覽評估與政策指標；推動「認知友善文化場域」認證制度，建立導覽、

語意、環境的友善標準；補助文化機構聘請無障礙教育設計師，協助製作易讀資料與

友善導覽；及鼓勵心智障礙者擔任文化志工或創作者，從被動走向主動參與。

從美術館與博物館的角度來設計對心智障礙者的參觀支持措施，目標就是：「讓

每一位觀眾能理解、願參與地享受藝術展覽」。規劃與建議如下：

一、環境與空間設計：

  除了建築與空間動線無障礙之外，對心智障礙者而崖，應該要有相關支持措施：
包括1.清楚易懂的導引系統，如使用圖像化導引（如箭頭＋圖示），搭配簡單語言；
提供無障礙地圖（包含電梯、無障礙廁所、休息區位置）；設置無障礙廁所與休息座位，

位置明確等。2.多感官設計展區，如安排互動區：可觸摸複製品、材質樣本、聽覺或嗅
覺輔助。3.減少刺激空間：避免過強的燈光、聲音，提供「安靜時段」或「低感官時段」。
4.可預測性設計，如在不同空間設置「提示圖卡」或「流程圖」，幫助理解參觀順序。

二、教育資源與導覽服務：

  發展「簡易導覽教材」，包含圖像化學習單、展覽流程卡、情緒詞彙卡等；提供
PDF與印刷版，事前可供機構下載使用；專為心智障礙者設計的導覽活動；導覽員使
用簡單句子＋圖像輔助，強調互動與情感連結；鼓勵提問與回應，例如：「你覺得這

幅畫是快樂還是悲傷？」；提供團體參訪前的準備支持；提供行前預習資料包（包含

影片、照片、說明），讓機構可在出發前做預告與練習；可安排事前場勘或預約體驗日，

讓照服員熟悉環境與流程等。

5.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2024）。「服務」始終來自於人性！以「人」為核心翻轉心智障礙者服務模式。

https://www.papmh.org.tw/news/2258

6.	 �「無界限藝術博物館 NO-MA」（簡稱NOMA美術館）位於滋賀縣近江八幡市，由昭和初期的傳統町家改建而成，

2004 年開館並由社會福祉法人 GLOW 營運。其特色是將身心障礙者與一般藝術家的作品並置展出，強調創造力

的普遍性，消弭障礙與非障礙之間的界線。NO-MA 的成立源自滋賀縣長期推動障礙者藝術的需求，2007 年取得

官方認可，轉型為「無界限藝術博物館」，成為融合藝術、社福與文化共融的代表性場館。https://no-m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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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導覽員訓練十分重要。針對教育人員、志工與導覽員進行「特殊族群溝通
訓練」，包含心智障礙理解、回應技巧與危機處理等訓練。

三、人員與溝通支援

安排接待人員協助入館，如：專人於入口接待並簡要說明參觀流程，幫助減少焦慮；

使用輔助溝通工具（AAC）；現場提供圖片卡、情緒卡、流程卡、選擇卡等簡易溝通
工具；支援自帶輔助工具的使用（如溝通板、平板等）。

提供情緒安撫支持，如：若有不適或情緒波動，設置安靜角落、緊急聯絡支援；

工作人員受訓能以尊重、理解的方式回應特殊狀況。

四、活動與參與設計

規劃專屬活動時段也是種支持做法。如「心智障礙者專場導覽日」、「低感官開

放時段」。還有，參觀人數控管，減少干擾；辦理共融藝術工作坊；設計簡單、可操

作的創作活動，強調參與而非技巧；允許使用不同媒材，鼓勵自由表達與情緒釋放；

促進家庭與照服者參與；提供照顧者培訓資源與參與空間，鼓勵親子或機構一起參與

活動。

五、長期發展策略

建立合作網絡，如：美術館、博物館與特殊學校、心智障礙者服務機構合作開發

教材、活動；聆聽使用者回饋，逐步改善環境與服務；定期舉辦培訓與共融設計工作坊；

鼓勵與障礙者共同設計展覽元素，落實共融。還可提供多語與易讀版資源；展覽簡介

提供「易讀版」（使用大字、圖像化、簡化語言）等。

結語：我們想要的未來：藝術成為理解的語言

奈良美智筆下的人物，常帶著孤單與溫柔，那種似乎被世界誤解、卻仍渴望表達

自我的神情，何嘗不像許多心智障礙者？他們同樣擁有情緒、想像、創造力，也渴望

被看見，只是更需要一個能被理解、被支持、被接住的入口。真正的障礙，往往不是

他們的能力，而是我們沒有替他們打開一扇能「安心參與」的門。

藝術的價值，不只是存在於展牆上的作品，而在於它能成為人與人之間的語言，

能讓情緒被看見、能讓差異被接納、能讓原本無法說出的心意有了出口。當我們讓更

多人能「一起看見」，讓更多心靈都能走進展覽、停下腳步、被色彩與故事觸動時，

美才真正成為公共的力量，而非少數人的奢侈。

因此，博物館與美術館也應重新想像自己的角色——從展示作品的殿堂，轉化為

理解人、支持人、連結人的公共空間。文化機構若能把藝術視為公共服務的一部分，

把多元族群的需求納入策展思維，把「易懂」、「安心」、「友善」作為基本語言，

那麼藝術不僅是被欣賞的對象，更是串起社會共感的橋樑。

藝術平權的核心並不是降低標準，而是擴大門口；不是特別對待某些人，而是相

信每個人都值得參與。當文化機構願意重新調整節奏、換一種語言、打開一扇門，就

會發現：心智障礙者並不是站在藝術之外的人，他們原本就屬於這裡，只是等待一個

被邀請的時刻。

我們所追求的未來，不是讓所有人都用同一種方式理解藝術，而是讓不同理解方

式都能被尊重。那將是一個真正共融的文化場域——每一個靈魂都能被美感動，每一

種創造力都有空間綻放，而藝術終能成為我們彼此理解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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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純真／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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